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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法律史作为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必修核心课程，一直以来都被作为边缘学科，不被学生重视。实际

上，这门课程中蕴含着礼仪仁爱、公正廉洁、民本孝道等丰富的法治教育元素，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育

人价值。新时代下进一步做好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积极开展教学创新，激活历史维度中的

时代价值，这对于更好实现古为今用，确保专业教学和思政育人同向同行、协同发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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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y of Chinese Law, as a fundamental and compulsory core course for law student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and not valued by students. In fact,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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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rich legal education elements such as etiquette and benevolence, fairness and integrity, 
and people-oriented filial piety, which have strong educational value in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integr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actively carry out teaching innovation, activate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historical dimen-
sion, and better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ensuring that professional teach-
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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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法律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近四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法律体系。历

史和现实证明，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

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制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夯实法治基

础。这为我们开展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创新提供了具体思路。教学创新与改革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方向，

立足古为今用，提升大学生法律思维，不断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涵养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 

2. 课程教学创新与改革述评 

在整个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中国法律史课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基

础学科，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兼具文化润泽与规范治理的双重功能，为坚定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提供理论支撑[1]。同时，这门课程兼具历史学和法学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得在教学实践中成了一门

难讲授、难理解、难掌握的交叉学科，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教学质量出现滑坡。基于此，开展课程改革和

创新就显得十分迫切。 
国内学术界对此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教学

内容改革。学者主张转向以“问题”或“制度”为中心的专题式教学，强调勾勒法律发展的内在脉络，

注重学习的系统性，而非史实的简单罗列。例如，王刚提出，可以从优化教学内容、开展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改革教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2]；二是教学方法创新。学者普遍认为应摒弃“满堂灌”的讲授模式，而转向案例教学法、Seminar 
(研讨式)教学法、情景模拟(如模拟古代庭审)等新型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提

升了课堂互动性，进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例如，李晓婧认为，应当用案例和史实加深对知识

点的理解，将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引入中国法律史的课堂，用史实来诠释“中法史”理论问题[3]；
冯曙霞提出，引导学生理解把握中国法制史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借鉴作用、对法治建设的重

要参考作用、对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作用、对个人成长的重要动力作用等四种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

创新教学方法，推动自主性学习[4]；三是融入教学技术的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慕课、学

习通、AI 教学等数字化手段辅助教学是不可或缺的，数智化的学习可以打破教学时空、丰富教学资源，

可为师生的教与学带来极大便利。总之，国内研究对法律史教学的“痛点”诊断准确，提出的改革方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21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南晓欢，闫薇佳 
 

 

DOI: 10.12677/ae.2025.15112198 1536 教育进展 
 

也具有启发性，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宏观理念倡导或单一方法的应用上，缺乏将多种创新要素(如教学

方法、技术、思政目标)进行系统性整合的实证研究。国外对《中国法律史》的课程创新鲜有研究，但

其在法律史教学上的理念值得参考和借鉴。在英美法学教育体系中，法律史教学更侧重于训练学生的

法律思维，引导学生理解现行法律规则的历史成因，强调历史的“有用性”。此外，国外教学注重通过

原始文献的阅读和辨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历史思维，让学生理解法律并非天然如此，而是特定历史

环境下的产物。法律史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传授，更应服务于法学专业学生整体思维能力的塑造，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升学生对法律变迁逻辑的把握能力，实现法律史课程从“单纯讲授历史”向

“培育法律历史意识”的转型。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法律史教学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为项目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口。首先，系统性整合的缺失导致了课程改革的割裂性。多数研究

仅从单一维度(如教学方法改革或思政元素挖掘)切入，未能将“以学生为中心”的 PBL 现代教学法、“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内在知识逻辑三者进行系统性、一体化的整合设计。教学改革、

课程思政与知识传授在教学实践中常常被割裂处理。此外，“PBL 与思政”融合机制的理论存在空白。

PBL 作为一种强调自主探究和开放讨论的教学法，其动态、非预设性的课堂过程，对传统上具有较强预

设性的思政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如何构建一种机制，确保在法律史的课程学习中，价值引领能够自然

地、而非生硬地发生，是现有研究尚未触及的理论问题。基于此，研究提出构建“1 + 4”多维目标循环

教学创新体系，从价值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课程目标等角度探索开展综合性课程创新，探索构

建“新型教学方法–思政元素”融合驱动的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模型，进而实现教学方法与育人目标的

深度耦合。 

3. 课程教学创新与改革的实施背景 

中国法律史是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旨在从法学视角综合考察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法律思想和制

度的制定、发展及演变，客观分析其利弊得失，以期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帮助学生养成现代法

治思维，推动现代法治理念的构建。但由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与形式等方面的缺陷，往往被学生们视

为不得不学，又略感抵触的必修课[5]。特别是在实践导向的法学背景下，这门课程教学陷入较为尴尬境

地。《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

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6]。这为新时代下做好中国法律史教学创新工作提供了具体思路，即要通过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

学方式，改革教学方法等方式，使得中国法律史课堂兼具理论性和实务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

引导学生探寻法律发展的内在机理，挖掘法律史学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在信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法学本科生对事物的认知更加精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

加突出，塑造正确的法治观、培养优秀的应用型人才是高校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在这

样的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制史课程改革的目标指引，激发以历史视角理解专业的自觉，培养更多优

质的应用型法治人才，进一步提高法学生的实践能力，推动法学专业高质量就业，就成为当前法学专业

发展的主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式进行改革，融入新兴的教学思想，对提高教

育教学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开展高效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如图 1)。 

3.1. 社会维度：人才培养之要 

作为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最为悠久，传承最为完整，内涵最为丰富。中华文明一

脉相承，特别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一些制度、措施和规范在今天仍然具备丰富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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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diagram of curriculum reform 
图 1. 课程改革“三重维度”体系图 

 
在规范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总结历史经验，

借鉴历史教训，可以让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弘扬优秀法律传统，少走法治建设弯路。2023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的教育要善于从五千年中

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这就需要大学生对历史特别是中国法制

历史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通过课程创新实现课程思政与法律史课堂的有机结合，摆事实、悟思想、

讲道理，能够有效破解这一教学困境和难题。 

3.2. 课程维度：教学改革之重 

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对高等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更多元的要求，特别是对法学专业学生来说，

近年来就业率持续走低，个人能力与行业需求的适配度不高，迫切需要高等院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进

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围绕全方位育人目标，着力培养实践型、创新型、技能型

人才，提高专业人才的适配度和人才培养质量。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法制史被认为是边缘学科，课堂内

容与其他部门法教学相剥离，教育实践枯燥乏味，学生们兴趣不高，师生间缺乏有效互动。整体来看，

“教书”的效果不明显，“育人”的实效更无从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无从落实。通过教学改革和

创新，能够让法制史的课堂教学“活起来”，课堂内容更加充实，更贴近学生，在细微的教学设计中加深

大学生对法律发展演变过程的了解，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发展的时代内涵，这对于推动教学改革更好为学

生服务有积极作用。 

3.3. 历史维度：法律史观之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

“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

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7]对整

个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学会用大历史观学习和研究问题。中国法律史涵盖了中华民族法律制度

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过程，浓缩了四千多年的法制产生和变革历程，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其所蕴含的

“德主刑辅”“矜老恤幼”“民贵君轻”等法理智慧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公平正义”“清正廉洁”“尊老爱幼”等理念一脉相承，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

思想源泉和原生力量。对法学生来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就必须以大历史观的思

维去学习和研究，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了解清楚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古代法

原貌的认识逐渐模糊，对国学日渐疏远，把握传统文化与古代法的精髓越来越困难。针对这一问题，积

极开展教学创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通过厘清中

国法律制度发展的线索，把握传统法制变迁的历史规律，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和人

文情怀，更好地涵养学生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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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法律史教学痛点分析 

4.1. 课程时代价值挖掘不够 

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实施背景、规范内容、运行效果以及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力求从法

律演变的历史中寻找文明秩序的一般原则和规律，为回答当前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同

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当代价值和时代使命[8]。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诞生于华夏大地上的文化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是适合中国国情

与民情的文化范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9]通过中国法律史的课程学习，对于学生探寻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更好坚定文化

自信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中国法律史的教学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法律史“以古鉴今”

的时代价值比较模糊，创新性转化不够，多数学生在学习中直观感受中国法律史为“虚学”，法律史的

学习与现实法治问题相脱节，与其他部门法学对接不充分，不能较好地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探索揭示

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品性、规律和价值，大多学生因此陷入“学习该课程无用”“大概了解就行”的认

识误区。 

4.2. 课程内容难以引起共鸣 

中国法律史教材中有大量晦涩难懂的古文和生僻字，在有限的教学中较难形成古代法律知识的穿透

和迁移。例如，在讲古代刑罚时提到的“髡钳城旦舂”、寰土制、醢刑、“十恶重罪”的发展演变等，在

讲到审判制度方面所提到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会审制度”等，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不

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再者，中国古代法律程序较为繁琐，涉及到多种法律主体或法律程序，综

合理解并记忆存在一定难度。例如，在讲到“秋审”时，对象是死刑犯，但参与复核的主体包括“内阁、

军机、九卿、詹事、科道及各院寺司监主官”。再比如，在讲到宋朝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时，提到“县一级

审判杖刑以下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报送州；死刑案件必须上报提点刑狱司复核”等内容[10]，在案件

审级和管辖方面设置了诸多条件。中国法律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课堂讲授要在考据的基础上

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规范形态、功能定位等作出具体描述与分析，对法律规范价值、规范体系

与法律秩序在当时以及对当代的借鉴意义作出评判，学生们如果缺乏充足的历史知识背景，就很难理解

不同朝代在案件审理或司法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内容，继而产生“厌学性”，长此以往造成中国法律史课

程边缘化。 

4.3. 系统性理论讲解和阐释不够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既有朝廷颁布的法律，也有地方官府实施的大量地方法律和政令法令，二

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古代法律体系庞杂，内容繁多。目前法学生使用的《中国法律史》马工程

教材内容从中国法律起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包含从

奴隶制社会到 1949 年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共 19 章，涵盖上下五千年的法律演变，授课课时只有 48 个学

时、3 个学分，共 16 周。这样一来，授课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讲得细致讲不完、讲得粗又

无法深度剖析。有限的教学学时很难系统讲清楚中国法律史的全部内容，授课教师只能选择性地讲解部

分内容，学生很难在碎片化和零星知识点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法律史观，对具体内容的学习多为机械理

解，不能深刻领会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此外，中国法律史有其特殊性，

理论性比较强，繁多的课堂内容使得授课教师只能以课堂讲授为主，一些主讲教师教学方法老套，不够

创新，对学生的吸引性不够，学生在课堂参与方面明显不足，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师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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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堂内容的良性互动也很难形成。 

5. 中国法律史课程创新与改革的实践路径 

结合《中国法律史》的学习要求和基本特征，在具体教学中可以探索构建“1 + 4”多维目标循环教

学创新体系(如图 2)。其中，“1”即一个核心，教学创新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目标和任

务，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4”指四项机制，分别是课程思政机制、科研教育机制、专业

建设机制、创新方法机制，这四种机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搭建起专业课程创新改革的基本框架。 
 

 
Figure 2. The “1 + 4” multidimensional target cyclic teaching innovation system diagram 
图 2. “1 + 4”多维目标循环教学创新体系图 

5.1. “1”一个核心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无论实施什么样的教学改革，

都一定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而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育人的根本就在于立德，课程改革的落

脚点必然是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下进一步做好中国法律史

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推动传统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性开展教学改革

与实践，教育引导法学大学生挖掘中华法系思想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激活历史维度中的时代价值，这对于更好实现古为今用，确保专业教学和思政育人同向同行、

协同发力，更好培养创新应用型卓越法治人才有重要意义。 

5.2. “4”四项机制 

5.2.1. 围绕价值目标实施课程思政机制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是法学教育培养人才的关键。法学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

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养。中国法律史作为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必修核心课程，一直以来都

被作为边缘学科，特别是在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的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不被师生所重视。实际上，

这门课程中蕴含着礼仪仁爱、公正廉洁、民本孝道等丰厚的法治教育元素，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育人价

值。这门课程通常在大一、大二年级开设，此时学生们还未系统接触部门法的具体理论和知识，通过厘

清中国法制发展的线索，把握传统法制变迁的历史规律，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和人

文情怀，更好地树立大历史观。另一方面，信息化背景下，学生学习、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线上教学活动

有所增加，人机交互明显增多，而人际交往减少，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学习效

果也受到较大影响，教育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增加。中国古代法律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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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僻字偏多、概念记忆难，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存在一定难度。通过建立课程思政机制，融入课程思政

元素，依托专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精准把握课程建设的侧重点，及时锁定思政价值，在《中国法

律史》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隐性育人作用，学生思政教育的时效性不断增强，学生能够更容易接受专业

知识，更轻松上好专业课。例如，通过讲解历史上不同朝代更替，以不同法律制度支撑下的政权更迭作

为切入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相对比，适时向学生抛出“历史周期律”的问

题，通过翻转式教学和课堂讨论，学生们就能更好地得出共产党执政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民主

和自我革命。再比如，在讲到明朝通过严刑治吏整肃各级官吏时，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的现实题材，通过古

今对比，引导学生们更好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通过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

学生深入开展研究的历史思维能力能够得到提升，也利于激发起大学生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巨

大热情，筑牢青春担当的思想根基，推动价值观培养稳定向好。 

5.2.2. 着眼能力目标实施科研教育机制 
《中国法律史》既是本科生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法学专业的一个具体研究方向。古代法律的编纂

经验和法律思想，很多可作为当代经济、民生、社会等立法的参考，特别是古代一些地方法制探索中蕴

含着丰富的基层民众自治经验，对于当代法治建设和基层治理有较大参考价值，需要学生们认真挖掘、

研究和总结。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的主要目的是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量，学生也侧重于完成基础学习

获得学分。教师对学生个体学习差异和科研能力关注较少，激发不起学生的研究兴趣，整个课程的科研

价值不能很好体现。以山西省 K 高校法学院毕业论文选题为例，2025 届 166 份毕业论文选题中，大多数

学生把选题聚焦在民法或刑法领域，与法律史相关的选题 0 份，反映出在教学实践中没有充分调动起学

生深入思考法律史问题的积极性。因此，在教学改革中，需要对此进行修正，把科研作业纳入到课程考

核环节，并适当提高其占比，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科研素养，做到科研和教学相辅相成。

例如，在课程中期，要求学生结合感兴趣的知识点，通过查阅文献等方式，提交一篇学术小论文，引导

学生利用法律思维分析专业问题并得出有效结论的能力，同时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以便自主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领域和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和钻研。如此，学生整体科研自觉性和可塑性才会获得提升，进而增强

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5.2.3. 聚焦知识目标实施专业建设机制 
教学创新最终要回归到对专业建设上来，中国法律史作为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必修核心课程，不但

要遵循课堂教学的一般规律，还应遵循人的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服从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在具体教

学中，可以将《中国法律史》课程所需掌握的知识划分成几大能力或模块，突出课程主次关系，形成知

识能力构成清晰、主次分明的课程结构，通过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和涉猎，拓宽法治人才培养的知识面，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将法制史与其他学科领域和实际应用结合的能力。一方面保证课程质量，

打牢学生学习的“地基”，使学生积累深厚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支持学生在法制史领域深入学习、研

究，将理论知识、研究前沿和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融入课堂知识学习中。同时，从学生基础和认知发展情

况出发，充分了解学生对于法制史这一课程的知识储备水平和认知水平，更好地与高等教育阶段课程衔

接，在低年级阶段开展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和法律知识学习，做好课程内容铺垫，使学生更顺利地进入专

业学习。立足于理论服务于实践，课堂组织方式上多采用研讨式、问题式和交互式等学习方式，打造精

品课程，避免对传统课堂的沿袭，避免“大水漫灌”和“学用不衔接”的问题。探索将课堂“迁移”到真

实场景中，重点以“以古鉴今”为例，探讨古代法律制度在实际问题解决和经验积累中的延伸价值，实

现全过程协同育人。此外，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过程监控和教学质量评估，通过学生评教、教师评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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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评教、督导听课、师生座谈等多种形式，对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跟踪指导，形成常态化的课程质

量保证机制，促进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5.2.4. 结合课程目标实施创新方法机制 
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中心主体地位，积极采用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广泛运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任务驱动、角色扮演、情境教学、互动

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方法，形成课堂管理的新流程，将课堂管理与言传身教作

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课前设置问题导向，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探索兴趣，围绕问题开展具体教学，

着重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以学生为中心、以团队为基本单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个

人与团体的协作能力。针对讨论环节再深入再细化，在讨论中建立新观念，改变学生态度，围绕“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阶段，在课前抛出学生感兴趣的热难点问题，尤其是在网络中搜集的

社会热点，通过研究分析问题，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针对有观念冲突的地方进行探讨和辩论，多次辩论

后再解决问题，让新观点内化到学生的行为之中。例如，在引导同学们学习理解“不同朝代立法指导思

想的变化”时，引入对立法指导思想的理解，学生围绕“什么是立法指导思想？为什么要确立立法指导

思想？立法指导思想是否一成不变？”等具体问题各抒己见。按照“提出问题–理论阐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设计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另外，法律史的学习中出现丰富的法律文献和基本论点，有些需要通过反复论证或争鸣才能判断其

是否成立，而传统的中国法律史课堂比较沉闷，学生参与度不高，课堂效果也不够好。为了解决这种困

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可以在课堂上结合时事热点和学科背景设定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增加课堂

讨论的时间，广泛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教学中直击重点，不“拖泥带水”，在思想和理论争鸣

中引导学生更好理解中国历史上法律术语及其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在课堂设计中，充分发挥学习通

等平台的作用，将教学互动嵌入课堂各环节，使线上任务与结构式小组讨论对接，实现以学生为团体，

课堂多元教学策略的整合。它可以使学生发挥出自主学习的潜能，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增强课程

的互动性，暖场、前测与后测可以通过线下课堂中使用超星学习通同步参与平台设置话题、讨论、检测

来完成，最大化地实现以前课程难以解决的“人人参与”的难题，保证课堂教学的广泛参与度。大学生

通过积极参与，置身于内，通过直观地感受来实现教学上的创新实践。一方面使得专业知识的介入更加

立体和直观，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学生注意力，把他们从外部世界重新“拉回”到课堂教学中。此外，创新

开展“沉浸式教学”，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例如汉朝缇萦上书救父的角色扮演、话剧

表演等，让学生直观了解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理解废除肉刑的历史必然性。 
“1 + 4”多维目标循环教学创新体系下，授课教师可将法律史课堂明确划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四项机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围绕该阶段的核心任务协同发力(如图 3)，
“1 + 4”是创新机制的融合，而非理论的堆砌。例如，课中环节以“创新方法”开局和串联，同时嵌入

“专业知识”精讲、“思政价值”引导和“科研思维”训练。课中可设计“历史人物扮演”“课堂辩论”

“史料分析”等具体生动的活动，可有效调动学生参与度，并直接服务于各项目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课程结束后，教师可进行教学回顾与反思，根据学生在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科研产出)中的情况，调

整未来的“专业知识”模块、“创新方法”设计以及“思政”融入点，从而实现体系的优化与循环。 

6. 结语 

“1 + 4”多维目标循环教学创新体系能够解决传统教学中的“痛点”问题，能够有效激活中华法系

优秀因子，充分发掘课程的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转变社会长期以来对传统法制形成的种种偏见，以灵

活有效的形式将法学发展史贯穿融入教学全过程，充分体现课程的理论性与时效性。同时，能够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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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echanism effect diagram at different stages 
图 3. 不同阶段机制作用图 

 
充分展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魅力，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法制诸多划时代的制度和理念，使学生产生强烈

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这对于当前推进的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有积极意义。 
在后续的教学创新与实践探索中，还需要深入思考：一是在课堂氛围方面，可以继续增强课堂中的

法学社会发展元素，加大学生与老师的互动、交流，使之生动、有趣。还要注重对新的法律案例讲解元

素的提炼和运用，增加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二是更注重利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开展教育，让学生们

走进法律，了解法律文化；三是注重教师的素质提升，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学习上持续更新，不定期参

与教学方法培训，采用多种改革方式，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提升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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